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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型態建構與風格賦予是設計專業中兩項十分重要的創意工作。部分學者採用語言學的概念，將型態視為特

定的造型元素依循規則排列組合的結果；而透過相同造型元素與規則所產生的型態則具備相似的風格。這種設

計思維將長久以來被視為黑箱作業的造型綜合過程透明化，有助於設計知識的描述與累積。在此脈絡下，本研

究以新藝術代表設計師之一的 C. R. Mackintosh 為研究對象，針對他所設計的座椅造型進行風格與型態建構之

關聯分析，探討該設計風格之主要構成要素與建構法則，並提出產生該風格的型態建構程序。最後以 Mackintosh

作品的回溯與風格的重現，來驗證此一型態建構程序的可行性。本研究期能呈現 Mackintosh 風格與其作品型態

的關聯，並藉法則式型態建構程序來達到設計知識的保存與風格延續的目的。 

本研究提出之 Mackintosh 風格座椅的型態建構程序是由一個預設座高、座寬、座深與椅背長度均等之基本

型為起始，根據型態建構法則的規範，依序進行：（1）椅面型式、（2）椅背型式、（3）椅腿型式、（4）扶

手型式、（5）棖子型式，以及最終（6）細部修飾手法的選擇與變形，而達到最終產品型態的過程。型態建構

法則規範了構件的可能型態與組合方法，以確保產出合理且具備一致視覺風格的型態。 

關鍵詞：產品型態，風格，型態分析，型態建構法則 

 

一、研究背景 

隨著設計問題的日益複雜，以及產品設計週期縮短的雙重壓力，設計師必須找尋新的工具與設計方法來

處理大量的資料，以加速設計的產生。近年來，設計自動化的理論應用於電子或機械工程領域，有耀眼的成

果；但在型態建構（Form Generation）相關的設計領域，例如：產品設計與建築設計，相關的理論與應用則

十分侷限[21]。從產品設計的角度來看，現有的電腦輔助設計工具多以幾何模式為基礎，著重於設計最終階段

的設計呈現。設計初期概念形成到造型發想的階段，仍須完全仰賴設計師；電腦工具無法提供多樣的造型提

示激發設計師的靈感，更遑論自動產生符合美學要求的產品造型。如何運用設計運算化的概念，以促使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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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產生，遂成為許多設計研究人員致力的目標。在此目標下，部分學者採用語言學的理論，提出了「造

型文法」（Shape Grammar）的概念，將產品型態（Form）視為一種語言──可透過特定的造型符號、依循特

定的組合規則，而產生不同語意的造型語言；藉由相同造型符號與規則所產生的造型語言，則具備相似的風

格或特徵 [29, 32, 33]。所以，一旦物品的型態可以透過造型文法來描述，就可以依循相同的規則產生類似的

型態。此種設計思維不但可將長久以來被視為黑箱作業的造型綜合過程透明化，有助於設計知識的描述與累

積；更可以大量產生符合特定風格的型態，促進設計自動化的可能性[27]。在此前提之下，探索產品風格與型

態建構之間的關聯，遂成設計運算研究的一個議題，針對具備特定風格的型態進行解構，以了解促成該風格

之主要造型元素與型態建構之法則，進而運用既有風格之建構法則來創造新的造型。 

在此研究脈絡下，本研究以新藝術代表設計師之一的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868-1928）為研究對象，

針對他所設計的座椅造型進行風格與型態建構之關聯分析，探討形成該設計風格之主要構成要素與建構法

則。最後，以重現 Mackintosh 風格的產品設計程序，來驗證此一型態建構法則的可行性。本風格與型態的關

聯研究之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自動化設計程序的提出，而是期望透過既有的設計作品特徵對風格形成過程的

推論，提出一種正規化的設計表達模式，來協助設計師理解特定的風格與設計型態建構的關聯，作為設計師

可再利用的設計知識，並達到設計知識的保存與風格延續的目的。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現有的型態與風格關聯研究的基礎上，以Mackintosh的座椅設計為例，解析該設計風格與造型

手法之間的關聯性，進而建立可再為設計師所用的設計知識，因此文獻探討主要包括三大部份：第一、型態

建構相關理論之探討，第二、型態建構與風格之關聯性研究，以及第三、Mackintosh風格相關之文獻資料彙整，

分別說明如下。

2-1  

設計是人類行為中特殊的部分，重新塑造外在環境以符合人類特定需求的活動，被認為是展現人類智能

的特徵之一[11]。Tjalve[34]認為，「設計」是設計師為達成特定目標，在結構、形狀、材料、尺寸、表面處

理…等不同的設計元素，進行選擇與組合的過程，而最終的產品就是設計師一連串選擇與組合的成果，所以

設計師的造型活動亦可視為一種考量產品功能、製造技術、市場性…等條件下的「型態建構」過程。由於，

設計時思考是跳躍式的，型態建構過程中牽扯的大量設計知識並不是以邏輯的方式來架構，使得型態建構的

知識更加複雜與不易描述[27]。 

回顧設計輔助工具的發展，一直缺乏能保留設計意圖與累積型態建構知識的設計表達模式[21]。這主要歸

咎於設計資訊的兩項特質：「抽象性」與「模糊性」。在傳統的設計過程中，「抽象性」與「模糊性」允許

設計師在設計初期，所需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仍能持續進行設計的工作；但這種特性也造成將設計知識運

算化的一大障礙[27]。為使型態建構相關的設計知識，能以電腦處理的形式表達與紀錄，部分學者將設計程序

定義為：「從一個符號系統對應到另一個符號系統的過程」[18]。這種設計邏輯性的探討（亦即設計運算化過

程），不但可以將先前案例的設計經驗移轉到其他的情形使用；更重要的是，這種過程有助於將設計中跳躍

式的推理過程透明化，能夠根本的促進人們對設計學門的理解，進而建立設計科學與設計教育的理論基礎，

其影響與貢獻更是深遠。 

目前的自動化型態建構程序，在 Chen[13]的歸納下可概略分為：函數式、操控式，以及法則式三類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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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程序。「函數式型態建構程序」（Functional Form Generative Process）是運用函數與邏輯的架構，將一組

數字對應到另一組數字系統，然後藉由電腦輸出的結果產生前所未見的新造型，是有效的造型探索的工具

[24]。「操控式型態建構程序」（Manipulative Form Generative Process）是以符合人類型態建構的程序，在一

組特定的幾何元素中進行選擇、形變、排列的工作，以達到預期的最終型態，此種建構程序允許設計者全程

掌控設計的進行[25]。「法則式型態建構程序」（Rule-based Form Generative Process） 是藉由某種衍生法則，

於一組特定的型態元素反覆作用，自動產生不同型態的程序[3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 Stiny 等人

所提出的「造型文法」，藉著特定風格文法的提出，作為發展符合特定設計風格的新型態的基礎[29,32, 33]。

此種理論將人造物的型態視為一種造型語言，並採用語言學的理論架構，將設計過程視為是特定的造型符號

（文字）依循特定語法進行組合的結果，開創了另一種利用衍生法則，呈現與風格相關設計知識的作法，所

以咸認為是發展運算化設計的重要理論[27]。 

2-2  

Chen[13]強調，設計師提供產品具體型態的同時，也賦予產品一種風格，而型態建構與賦予風格，可說是

整個設計專業中最無法取代的創意行為。在法則式型態建構程序的影響下，產品設計領域更發展出設計風格

與型態建構之關聯性研究，結合產品設計常見物的型態分析法與法則式型態建構程序的概念，以「型態學取

向」的分析手法，解析不同設計風格，用以理解形成該設計風格之「型態元素」與「型態建構法則」 [14, 15]。

許多知名的產品設計風格，在此概念下被學者解構，例如：Apple 電腦風格[5]、明式傢俱[9]、流線形風格[4]、

Michael Graves 風格[3]，德國設計風格[6]等，上述研究多是透過風格樣本蒐集、解析樣本特徵、建立風格型

態建構模式，模式驗證與衍生應用的過程，為建立設計知識庫而努力。其最終目的多是期望未來能藉由電腦

強大的記憶與運算能力，將解構後之風格相關資料，運用於未來的設計實務與研究之上。類似概念下，莊明

振與鄧建國[7, 8] 從型態衍生的「精煉」與「改造」的設計過程，將設計中型態的溯源與衍生整合為一，提出

了「造型溯衍模式」，在此模式中設計衍生的終止是由設計師對基模（Schema）成熟度的判斷所決定，設計

師可再以此一成熟的基模（Matured Schema）為發展基礎，進行變形、細部修飾…等工作。 

上述風格研究雖受法則式型態建構程序的影響，但是其作法其實是有別於造型文法的概念。Stiny 等人提

出的造型文法[32,33]是從起始符號（Initial Symbol） 開始，完全由文法規則控制的自動化型態生成過程，最

終成果必須不包含任何非終止（Non-terminal）的符號，衍生的過程才能宣告停止。但是上述的風格與型態建

構關聯研究，則是強調「型態資料庫」與「型態建構法則」建立，以及未來可能延伸應用的可能性。雖然，

型態建構程序的可自動化程度不若造型文法的全面，但其優勢則在於此類型態建構法則應用在設計工作上仍

保有相當的彈性，且容易理解與操作，方便達到豐富構想與設計創新之目的。 

2-3 Mackintosh  

藉由設計風格相關的資料蒐集整理，探索 Mackintosh 設計風格的特徵與慣用的設計手法。下面歸納了不

同設計學者對Mackintosh 風格的描述。首先，王受之[1]指出，Mackintosh 受日本浮世繪影響，大量運用日本

傳統藝術中常見的直線；雖然 Mackintosh 的作品範圍涵蓋甚廣，依應用領域的不同，在設計手法上會稍有差

異，但他仍能保持鮮明的個人風格，對於當時崇尚曲線的新藝術運動造成極大的衝擊。例如，在平面設計中，

Mackintosh 採用縱橫直線為基本安排，只局部利用曲線連結直線相交的部分，而色彩方面則大膽採用當時被

視為是禁忌的黑白二色為主要的色彩基礎；在建築與家具設計，Mackintosh 受到傳統建築的影響，強調縱向、

橫向直線的設計元素應用，避免過多細節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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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vsner[31]認為，格拉斯哥藝術學校是 Mackintosh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並指出該建築設計強烈呈現

Mackintosh 幾項個人風格的特徵，其中，包括：貫穿整個立面的縱向條線、大量簡練的直線與少量的新藝術

裝飾呈對比、由大量的直線排列呈現空間的透明性之結構。Pevsner[31]並用「豎線條與橫線條、方形與長方

形便決定了整個效果」這句話，歸結了他對 Mackintosh 作品的觀察。 

此外，Pevsner 也記錄了分離派藝術家－Ahlers-Hestermann 對 Mackintosh 作品的描述：「這裡有為了實用

目的而設計的清教徒式拘謹嚴肅的形式，還有把實用的興趣真正作了抒情詩般的昇華手法，這兩者之間的確

作了非常古怪離奇的結合….到處都是豎線條…忽然出現一塊像寶石般的裝飾，但決不會對整體輪廓產生干

擾…神秘主義與苦行主義同時存在…給人一種典雅精緻的美的享受」[31]。 

Hiesinger 與 Marcus[22]將 Mackintosh 於 1897 年設計的 Scottish Musical Review 海報與Argyle 高背椅收錄

於「Landmarks of Twentieth-Century Design： An Illustrated Handbook」一書，他們指出：「抽象化」與「延展

的線條圖樣」，是用以辨認Mackintosh 的作品的主要特徵。他們並就Argyle 高背椅的特色進行說明：「以橡

木厚板製作，直線構成的、方正的形狀，大膽而簡的輪廓，配以誇張高背和橢圓橫杆，該椅背設計並無實用

之目的，而是為強調其狹長空間感的一個建築元素」[22]。 

綜合上述學者[1,22,31]對 Mackintosh 作品特徵的描述，並呼應設計書籍 [10,12,16,17,19,20, 23,26,28]所收

納之 Mackintosh 代表作品所呈現的產品形式，本研究將Mackintosh 風格的型態特色歸納為下面四項：第一、

大量運用水平與垂直線（方形與長方形）；第二、講究幾何造型，避免過多的細節裝飾；第三、利用透空的

手法呈現空間感；第四、強調現代功能與傳統裝飾之結合。此四個造型特色將作為本研究的篩選樣本，以及

評估 Mackintosh 風格再現之設計應用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 

3-1  Mackintosh  

本研究以 Mackintosh 作為探討風格與型態建構之間關聯性的對象。由於 Mackintosh 作品的數量與種類豐

富，隨著不同類別產品的功能與結構的差異，產品的外觀造型、材料選用、設計手法也有極大的變化。為了

有利於型態建構法則的探索，因此，研究進行之初，即將目標設定為 Mackintosh 座椅之風格探討。首先，就

研究之主題：「Mackintosh 風格」作界定；狹義的「Mackintosh 風格」指的是，由 Mackintosh 本人親自執行

之設計，其型態充分展現 Mackintosh 個人的特色；而廣義的定義「Mackintosh 風格」，則是泛指具備上述型

態特徵，不論是否由 Mackintosh 本人、格拉斯哥四人團體，或是此一風格跟隨者所設計的作品。在研究中此

兩種不同的 Mackintosh 風格定義：前者－狹義的定義－適用於篩選本研究使用之分析樣本，後者－廣義的定

義－則適用於描述透過型態建構法則所創造的新設計。 

參考前述型態建構研究[3, 4, 5, 6, 9]之樣本蒐集、樣本解析、模式提出、模式驗證與設計應用的五階段研

究程序，本研究將型態建構研究的步驟，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透過 Mackintosh 風格相關之資料蒐集以

建立座椅設計素材庫（Corpus）。第二階段是解構素材庫內之樣本，萃取出不同型態的共同構件、構件的可

能形式，以及不同構件的組合關係。第三階段以「型態資料庫」與「建構法則」的概念，發展出 Mackintosh

風格型態建構的程序。第四階段利用該型態建構程序回溯原有座椅之型態，對研究成果進行驗證。第五階段

修正建構程序，並利用修正後的型態建構程序產生新的作品，以重現 Mackintosh 的風格。本章主要涵蓋了前

三階段：素材庫建立、Mackintosh 作品的解析過程、以及型態建構法則的提出。而後面兩個階段有關本研究

成果的驗證與應用，則合併於下一章 Mackintosh 風格型態回溯與再現。 



設計學報第 12 卷第 3 期 2007 年 9 月  21 

 
3-2  Mackintosh  

本研究的第一階段是風格研究素材庫之建立。首先，從設計史與設計風格相關文獻[10, 12, 16, 17, 19, 20, 23, 

26, 28]進行 Mackintosh 座椅設計的資料收集。再從為數眾多的座椅作品，挑選較具代表性的產品建立素材庫。

本研究篩選 Mackintosh 風格代表性研究樣本的標準有三：第一、符合狹義之 Mackintosh 風格定義；第二、屬

於椅子的設計作品；第三、作品型態必須展現前面文獻探討之 2-3 節所歸納的四項 Mackintosh 風格特徵──

大量運用水平與垂直線、避免過多細節裝飾的幾何造形、透空手法之利用、強調現代與傳統的對比。根據以

上原則，本研究選取如下所示(圖 1)之十五件座椅設計，作為探索 Mackintosh 座椅風格的主要素材庫。 

 

1 Mackintosh  

3-3  Mackintosh  

依循「型態分析法」的工作步驟，定義目標設計物類別（椅子）後，必須先確定其基本構件，方能列出

各構件的可能型態[2]。首先，觀察素材庫之十五件作品，並尋求其中共同的主要結構，發現此十五件作品皆

具備支撐使用者軀幹部位的椅面與椅背，以及提供適當高度並承受整體重量之基座（椅腿）；部分作品具備

扶手與維持椅腿結構的棖子；於是，初步將構成 Mackintosh 座椅的構件分為：椅面、椅背、腿（椅腿）、扶

手、棖（棖子）五類。由於，此五項構件與對應功能和現今一般座椅類似，亦可視為一般座椅之通則，因此，

促使 Mackintosh 座椅有別於其他一般座椅的特色，是在於此五類構件的形式變化，例如：椅背的高矮比例與

組和方式，例如：椅背與椅腿的搭配形式，而非基本架構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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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ckintosh  

本研究將 Mackintosh 座椅視為如上(圖 2)所示──座椅高（腿長）、椅背高、座椅寬與座椅深均等長之基

本架構的型態變化。以素材庫十五件作品的型態為藍本，用「型態分析法」將五類基本構件的所有可能型態

一一列出。由於，每一構件的可能型態的數量豐富，且其中仍有規律可循，因此，本研究再將各構件的可能

型態，分為：主要的「形態式樣」及衍生的「形態變化」兩階段，以簡化每一構件可能的形式數量。並將分

析結果彙整成如下之「Mackintosh 風格型態分析表」 (圖 3)，以此作為 Mackintosh 風格的型態資料庫。 

基本構件 型態式樣  （圖例） 衍生型態變化 （範例） 

   

椅面 

矩形 半橢圓形  

 矩形變化：後緣變窄  

 半橢圓形：前緣變大  

 

   

椅背 

整片式 背板立柱分離  

 高度比例變化：背高/腿高=K, K∈{0.5, 1, 1.3, 2} 

 垂直分段變化：上緣橫樑改為橫板 、下緣加一間隔  

 角度變化：椅背整體傾斜 、只有背板傾斜  

 背板紋樣：等距水平分割 、等距垂直分割 、格狀分割  

 上緣（搭腦）變化：橢圓 、挖孔 、上緣變栱形 、上緣變波形  

 背板裝飾：挖孔 、兩側變波形 、嵌入飾品  

   

腿 

四柱式 塊體 
 

 柱體變化：方柱、圓柱 

 塊體變化：塊體變中空 、塊體變格狀框架  

 後側紋樣變化：椅背反轉取代 、椅背延伸 、兩腿加橫板  

   

扶手 

有扶手 無扶手  

 與椅面連接變化：以圓柱連接 、圓柱/椅腿各半  

 扶手角度變化：前端前傾   

            

棖 

圓棖ㄇ型   方棖H型      無棖子 

 圓棖ㄇ型 棖子數量變化：2-1-2，或2-2-2  
 方棖H型 棖子數量變化：1-1-1，1-2-1，或1-4-1 

3 Mack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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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研究主要針對 Mackintosh 座椅設計各構件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以探索其型態建構法。3-3 節中已初

步訂定 Mackintosh 座椅的基本型（圖 2），並根據其五個基本構件的分類方式整理出型態分析表（圖 3）。為

確保各個所選擇的構件型態可以合理的組合、符合 Mackintosh 座椅作品的風格、且方便未來型態建構法則之

建立，因此進一步以規範形式的文字敘述，將圖 3 所示的各個可能構件型態加以整理，以強調（一）構件本

身特徵、（二）構件與其他不同構件之間的特徵關係；並將 Mackintosh 作品慣用的裝飾手法，獨立於構件的

分類之外，以促成型態建構法則之簡化與合理化，整理成圖 4 所示的「Mackintosh 風格座椅之構件型態組合

規範」。 

構件  型態規範

椅面
1. 必須左右對稱存在。 

2. 以使用者坐下時之方位而言，椅面前方的邊緣必須為直線。 

3. 矩形椅面可以變為梯形，但寬邊朝前方。 

4. 椅面表面之材質、色彩可更換。 

椅背
1. 必須對稱存在：選擇可保持對稱的椅面邊緣，向上延伸。 

2. 椅背寬度必需與接觸之椅面邊緣同寬。 

3. 椅背可再細分為：背板（或稱靠背板）與立柱兩部分，背板與立柱可以可合而為一（整片式），也可板柱分離。 

4. 椅背的高度可以是椅腿長的0.5、1、1.3，或2倍。 

5. 整片式椅背可以將下半段與椅面連接處之背板去除（產生間隔） 

6. 整片式椅背銜接椅面之角度可以由直接改為鈍角（椅背傾斜）。  

7. 板柱分離式椅背上緣橫樑（搭腦）可以變為高度是1/4腿長之橫板。 

8. 板柱分離式椅背，背板銜接椅面之角度可以由直接改為鈍角（背板傾斜）。 

9. 椅背紋樣（pattern）變化包括：等距水平分割、等距垂直分割、格狀分割 。 

10. 椅背上緣水平直線變化：栱形、雙栱形（波形）。 

11. 椅背上緣橫樑（搭腦）變化：以大於椅寬之橢圓板取代矩形橫板。 

12. 背板（包括紋樣分割後之部分背板） 的裝飾：兩側變波形、置中嵌入飾品。 

腿
1. 必須對稱存在 

2. 椅腿的基本形態包括：塊體、四柱式。 

3. 四柱式椅腿必須從椅面四個邊角頂點垂直向下延伸。 

4. 塊體椅腿必須順著椅背角度，沿椅面邊緣向下延伸接地。 

5. 塊體的椅腿可變形為：以椅背格狀紋樣為單元之立體化格狀框架、前側開放之中空結構。 

6. 柱體椅腿可以是方柱或是圓柱。 

7. 椅背可以向下延伸取代後側的椅腿結構 

8. 椅背與椅腿高度相同時，後側的兩個柱狀腿可以由椅背反轉取代 

9. 椅背上緣有橫板者，後側的柱狀腿接地處必須加一上平下栱之橫板 

扶手
1. 椅子可以沒有扶手，但如果有扶手則必須對稱存在。 

2. 扶手由椅背立柱離椅面1/2腿長高度之處向前延展，到前方椅腿正上方為止。 

3. 扶手前端與椅面之高度距離可以是椅腿長的1/2或1/3。 

4. 與椅腿連接形式有三： 

椅腿向上延伸連接扶手，以垂直椅面且直徑略小於腿柱之圓柱連接，或是圓柱與腿柱各半之組合。 

棖
1. 塊狀椅腿（與其變化） 無需棖子；但四柱式椅腿則需棖子以穩固結構。 

2. 棖子的排列方式有兩種：ㄇ型（左-前-右皆有棖子的排列）、H型（左右兩側有棖子，兩者間並以一個垂直的棖子連

接）。 

3. 當排列方式為ㄇ型時棖子是圓桿；當排列方式為H型時棖子是方桿；棖子必須比腿柱細。 

4. ㄇ型排列（左-前-右）之棖子數目可以是2-1-2或是2-2-2。 

5. H型排列（左-中-右）之棖子數目可以是1-1-1、1-2-1，或1-4-1。 

背板挖孔的型態規範： 

1. 開孔位置、形式都必須保持椅子的左右對稱。 

2. 孔的形態：方孔、卵形、半月形、飛鳥形。 

3. 方孔的數量變化：單一方孔可以變成1X3或3X3之

陣列。 

背板紋樣修飾規範： 

1. 格狀分割之背板，可在垂直或水平方向移去部分柱材。 

2. 橫條分割之背板，可在局部加上垂直柱材形成對稱格狀 

3. 直條分割之背板，可在局部加上水平柱材形成對稱格狀 

其他

板材細部處理的型態規範：  

1. 板材可以改變厚度，成為框厚、板薄之型態。 

2. 板材構件可以從平面板變成為弧形板之型態。 

色彩/材料的型態規範：  

1. 傢俱的基本構件材質以木材為主。 

2. 木材表面塗裝色彩以黑、白、褐色為主，且只有單色。 

 4 Mack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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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種藉由風格樣本（素材庫）對風格形成的整理推論過程，研究發現各個構件之間存在不同的比例、

特徵的相對關係，為了使 Mackintosh 風格座椅型態建構過程更為合理，不至於產生裝飾性手法先於基本結構

確立之誤謬，本研究將 Mackintosh 座椅的型態建構過程，視為椅面高度、椅寬、座深與背高均等之基本型，

在特定組合規範下依序對：椅面、椅背、椅腿、扶手、棖子不同構件型態的可能性進行選擇，最後，再加入

構件細部裝飾的過程，而提出(圖 5) Mackintosh 風格座椅型態建構程序。以下，就整個型態建構程序的步驟，

逐一說明：  

 5 Mackintosh

• 步驟 1：型態建構是從預設的座椅基本型開始，第一個步驟是構件（A）椅面的決定：亦即整個椅子

的橫斷面形式的確立；首先，必須選擇（A1）椅面的基本式樣（方形或半橢圓形），進而決定該式樣

的（A2）型態變形（椅面前緣的拉長），藉此可以改變座椅的寬度與深度比例。 

• 步驟 2：進行構件（B）椅背型態的選擇：椅背型態的選擇更可細分為；（B1）基本式樣：決定椅背

的外框與背板的關係；（B2）高度：決定椅背高度的變化；（B3）垂直分段：決定上緣橫樑（搭腦）

是否改為橫板、下半段是否鏤空；（B4）角度變化：決定椅背的傾斜與否；（B5）背板紋樣：決定椅

背是否進行水平、垂直、或格狀之分割；（B6） 搭腦變化：決定椅背頂端線條之形式；（B7）背板

裝飾：決定背板兩側線條的加工與嵌入裝飾。 

• 步驟 3：進行構件（C）椅腿型態的選擇：包括（C1）椅腿基本式樣的選擇：塊體或柱狀；（C2）

椅腿式樣的型態變形：中空箱型、格裝立體框架或腿柱斷面形式之改變；（C3）後側椅腿紋樣變化：

椅背式樣的延伸、鏡射椅背的式樣、呼應椅背上緣變化增加一橫板接地。 

• 步驟 4：進行構件（D）扶手型態的選擇：包括（D1）基本扶手式樣的選擇：無扶手、水平式扶手

或前傾式扶手；（D2）椅面連接形式的選擇：以椅腿延伸連接、圓柱垂直連接、圓柱與腿柱各半連接。 

• 步驟 5：進行構件（E）棖子型態的選擇：包括（E1）棖子排列式樣的選擇：無棖子、圓棖ㄇ型（2-1-2）

完成 開始 [A]決定椅面

[A1]基本式樣

[A2]形態變化

[B]決定椅背 

[B1]基本式樣 

[C]決定椅腿

[C1]基本式樣

[C2]形態變化

[D]決定扶手

[D1]基本式樣

[D2]連接形式

[E]決定棖子

[E1]排列式樣

[E2]數目變化
[B2]高度變化 

[B3]垂直分段 

[B4]角度變化 

[B5]背板紋樣 

[B6]上緣變化 

[B7]背板裝飾 

[C3]後側變化

[F]細部裝飾 

[F1]挖孔型式 

[F2]板材處理 

[F3]紋樣修飾 

[F4]色彩選擇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步驟5 步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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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或方棖 H 型（1-1-1）排列；（E2）棖子數目的變化：ㄇ型排列變 2-2-2、H 型排列變 1-2-1，H 型

排列變 1-4-1。 

• 步驟 6：最後，進行（F）細部處理與修飾：包括 （F1）椅背挖孔的選擇：不挖孔、橫板置中開單

孔（半月形或飛鳥形）、背板置中開方孔（一個、三個或九個）；（F2）板材細部處理：不處理、背

板厚度變薄、平面背板變弧形；（F3）背板紋樣修飾的選擇：不修飾、移走部份垂直/水平柱、增加部

份垂直/水平柱；（F4）木製構件的色彩選擇：黑色、白色，褐色。 

為使得 Mackintosh 座椅風格之型態建構法則之全貌，更容易理解與應用，下面將 Mackintosh座椅風格之

構件型態組合規範（圖 4）與 Mackintosh 座椅風格之型態建構程序（圖 5）之主要內容，彙整成「Mackintosh

座椅風格型態建構的法則」(表 1)。 

1 Mackintosh  

座椅型態建構法則 

構件 造型手法 型態法則選項 

1.基本式樣 A1-1 面板形狀可以是方形 A1-2 面板形狀可以是半橢圓形  A 椅面 
2.型態變化 A2-0 面板可以無變化 A2-1 方形椅面可變為梯形 A2-2 半橢圓椅面長徑可變為 2 倍 
1.基本式樣 B1-1 背板與立柱合一 B1-2 背板與立柱分離  

B2-0 椅背高度無變化（同腿高） B2-1 背高可以是腿高的一半 B2-2 背高可以是腿高的 1.3 倍 2.高度 
B2-3 背高可以是腿高的 2 倍  

3.垂直分段 B3-0 無垂直分段  B3-1 板柱分離時，搭腦可為改橫板 B3-2 板柱合一時，背板下半可鏤空

4.角度變化 B4-0 無角度變化 B4-1 椅背整體向外傾斜 B4-2 只有背板部分傾斜 
B5-0 無紋樣變化 B5-1 整塊背板進行等距之水平分割 B5-2 整塊背板進行等距之垂直分割5.背板紋樣 
B5-3 整塊背板進行等距之格狀分割  
B6-0 無變化（維持椅背上緣水平） B6-1 背板上緣線條可以變為單栱形 B6-2 背板上緣線條可變為雙栱形 6.椅背上緣變化 
B6-3 椅背上緣橫板可用橢圓板取代  

B 椅背 

7.背板裝飾 B7-0 無變化 B7-1 垂直兩側直線可變為波浪線條 B7-2 背板可置中嵌入飾品 
1.基本式樣 C1-1 沿椅面邊緣向下延伸的塊體 C1-2 從邊角垂直向下的四個方形柱  

C2-0 無式樣變化 C2-1 塊體椅腿可變為立體格狀框架 C2-2 塊體變為前側開放之中空結構2.式樣變化 
C2-3 「方形柱」可變為「圓形柱」  
C3-0 無紋樣變化 C3-1 椅背可延伸接地取代後側椅腿 C3-2 椅背與椅腿等高則可反轉接地

C 腿 

3.後側紋樣變化 
C3-3 搭腦若為橫板，椅腿須加橫板  

1.形式 D1-0 無扶手 D1-1 水平式扶手 D1-2 前傾式扶手 D 扶手 
2.椅面連接形式 D2-1 椅腿向上延伸連接扶手 D2-2 以圓柱垂直連接椅面 D2-3 圓柱與腿柱各半之組合 
1.基本排列式樣 E1-0 塊體椅腿不需棖子 E1-1 圓棖ㄇ型（2-1-2）排列  E1-2 方棖 H 型（1-1-1）排列 

E2-1 無變化 E2-2 圓棖ㄇ型可以是 2-2-2 排列 E2-3 方棖 H 型可以是 1-2-1 排列 E 棖子 2.棖子數目變化 
E2-4 方棖 H 型可以是 1-4-1 排列  
F1-0 無挖孔 F1-1 上緣橫板有一對稱「半月孔」 F1-2 上緣橫板有一對稱「飛鳥孔」1.挖孔型式 
F1-3 背板有一對稱「方孔」 F1-4 背板有對稱的 1x3「方孔陣列」 F1-5 背板有對稱的 3x3「方孔陣列」

2.板材細部處理 F2-0 背板板材可以無變化 F2-1 背板厚度可以變薄 F2-2 平面背板可以變弧狀 
F3-0 背板紋樣可以不進行修飾 F3-1 格狀背板可對稱移走部份直柱 F3-2 格狀背板可對稱移走部份橫柱

F 其他 

3.背板紋樣修飾 
F3-3 背板橫條可局部加上對稱直柱 F3-4 背板直條可局部加上對稱橫柱  

  4.木製構件色彩 F4-0 可以是黑色 F4-1 可以是白色 F4-2 可以是褐色 

 

四、結果與討論 

提出 Mackintosh 座椅風格之型態建構法則後，本章將首先透過該法則的操作進行既有 Mackintosh 座椅設

計之型態回溯以驗證該法則之可行性；進而藉由該法則進行新的座椅設計，期能透過新的座椅型態產生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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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tosh 風格，達到該風格特色再現之目的。在此必須特別提出的是，此種植基於既有的風格樣本（素材

庫）推論所形成的法則式設計知識，不但可以透過旣有的產品結構、型態及組合特徵等，於型態建構法則中

尋找適合的法則選項，進行模仿與重組，複製出參考對象相同之外觀形式，也就是「回溯」的過程。也允許

設計師根據個人喜好與經驗，進行法則的任意選擇與組合。 

在此情況下，由於並無特定的模仿或複製目標，因此，設計師個人的知識與設計目的，是引導設計走向

的主要因素；法則於設計生成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縮小可採用設計語彙（元件）與組成方式的範圍，

所以，能夠產出具有創新意義，但是仍維持 Mackintosh 座椅風格的的新產品型態，這也就是所謂的：「風格

再現」。由於，兩者實施目標的不同，型態產生過程的操作形式上或許類似，但在法則的選擇與設計重點上，

有本質上的差異。型態回溯在操作上必須確認「回溯」的對象，每一構件的造型手法與型態法則的選用，必

須選擇型態產生能趨向模仿對象的法則；「風格再現」在操作上，則是依循設計師不同的設計意圖（Design 

Intent）可以較為開放地、探索式地，在有限的設計語彙與規則中進行選擇與組合，而法則選擇與型態評量的

依據，則受當時設計師的意圖所左右。 

4-1 Mackintosh  

為驗證本研究 3-4 節所提出之 Mackintosh 座椅風格型態建構法則，在此以素材庫中 Mackintosh 於 1903

年為 Hill House 所設計之臥室座椅為例，進行型態回溯，作為上述研究成果之驗證。現以圖示化之執行步驟

說明本研究型態回溯之程序與成效（圖 6），而整個型態回溯所應用之規則整理如圖 7。藉由建構過程，逐步

呈現模擬了解整個型態回溯的過程與每一步驟的設計成果，證明本研究提出之型態建構程序，確實可以產生

Mackintosh 座椅設計之型態。 

步驟一、 
決定椅面 

步驟二、 
決定椅背 

步驟三、 
決定椅腿 

步驟四、 
決定扶手 

步驟五、 
決定椅棖 

步驟六、 
細部處理裝飾 

     

建構法則

[A1-1],[A2-1] 
 
 
成為寬邊
朝外梯形
椅面 

建構法則

[B1-1],[B2-3],[B3-0],[B4-0],
[B5-1],[B6-0], [B7-0] 
 
成為板框合一，高度
為椅高 2 倍，橫向線
條分割之形態 

建構法則

[C1-2],[C2-3][C3-0] 
 
 
成為圓柱狀腿，後側
的兩隻腿被椅背延伸
取代 

建構法則 
[D1-0] 
 
 
無扶手 

建構法則

[E1-1],[E2-1]
 
 
圓棖ㄇ形
（2-1-2）
排列 

建構法則 
[F1-0],[F2-1],[F2-2],[F3-3],[F4-0] 
 
 
椅背板材變薄、變彎，背板局部
加上直柱， 
色彩黑色。完成"Hill House"座椅
之回溯 

圖 6：Mackintosh 風格座椅 Hill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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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 造型手法 選用型態建構法則 

1.基本式樣 A1-1、面板形狀可以是方形 A.椅面 
2.型態變化 A2-1、方形椅面可變為梯形 
1.基本式樣 B1-1、背板與立柱合一 
2.高度 B2-3、背高可以是腿高的 2倍 
3.垂直分段 B3-0、無垂直分段  
4.角度變化 B4-0、無角度變化 
5.背板紋樣 B5-1、整塊背板進行等距之水平分割 
6.椅背上緣變化 B6-0、無變化（維持椅背上緣水平） 

B.椅背 

7.背板裝飾 B7-0、無變化 
1.基本式樣 C1-2、從邊角垂直向下的四個方形柱 
2.式樣變化 C2-3、「方形柱」可變為「圓形柱」 C.腿 
3.後側紋樣變化 C3-0、無紋樣變化 
1.形式 D1-0、無扶手 D.扶手 
2.椅面連接形式 （無扶手，此處無適用規則） 
1.基本排列式樣 E1-1、圓棖ㄇ型（2-1-2）排列 E.棖子 
2.棖子數目變化 E2-1、無變化 
1.挖孔型式 F1-0、無挖孔 

F2-1、背板厚度可以變薄 2.板材細部處理 
F2-2、平面背板可以變弧狀 

3.背板紋樣修飾 F3-3、背板橫條可局部加上對稱直柱 

  

F.其他 

4.木製構件色彩 F4-0、可以是黑色 

7 Hill House  

風格再現案例 1:  
 

 

構件 造型手法 選用型態建構法則 
1.基本式樣 A1-1 面板可以是方形 A 

椅面 2.型態變化 A2-0 面板可以無變化 

1.基本式樣 B1-1 背板與立柱合一 
2.高度 B2-0 椅背高度無變化 

3.垂直分段 B3-0 無垂直分段  

4.角度變化 B4-0 無角度變化 
5.背板紋樣 B5-3 背板等距格狀分割 

6.椅背上緣變化 B6-0 無變化 

B 
椅背 

7.背板裝飾 B7-0 無變化 
1.基本式樣 C1-1 椅面延伸成塊體 

2.式樣變化 C2-1 變立體格狀框架 
C 
腿 

3.後側紋樣變化 C3-0 無紋樣變化 
1.形式 D1-0 無扶手 D 

扶手 2.椅面連接形式 （無適用規則） 

1.基本排列式樣 E1-0 塊體椅腿不需棖子 E 
棖子 2.棖子數目變化 E2-1 無變化 

1.挖孔型式 F1-0 無挖孔 

2.板材細部處理 F2-0 背板板材無變化 
3.背板紋樣修飾 F3-0 背板紋樣無修飾 

F 
其他 

4.木製構件色彩 F4-0 可以是黑色  

風格再現案例 2: 

 
構件 造型手法 選用型態建構法則 

1.基本式樣 A1-2 面板可是半橢圓形 A 
椅面 2.型態變化 A2-2 橢圓長徑變為 2 倍 

1.基本式樣 B1-1 背板與立柱合一 
2.高度 B2-0 椅背高度無變化 

3.垂直分段 B3-0 無垂直分段  

4.角度變化 B4-0 無角度變化 
5.背板紋樣 B5-3 背板等距格狀分割 

6.椅背上緣變化 B6-0 無變化 

B 
椅背 

7.背板裝飾 B7-0 無變化 
1.基本式樣 C1-1 椅面延伸成塊體 

2.式樣變化 C2-1 變前開之中空結構 
C 
腿 

3.後側紋樣變化 C3-2 椅背反轉接地 
1.形式 D1-0 無扶手 D 

扶手 2.椅面連接形式 （無適用規則） 

1.基本排列式樣 E1-0 塊體椅腿不需棖子 E 
棖子 2.棖子數目變化 E2-1 無變化 

1.挖孔型式 F1-0 無挖孔 

2.板材細部處理 F2-0 背板板材無變化 
3.背板紋樣修飾 F3-2 對稱移走局部橫柱 

F 
其他 

4.木製構件色彩 F4-0 可以是黑色  

風格再現案例 3: 

 
構件 造型手法 選用型態建構法則 

1.基本式樣 A1-1 面板可以是方形 A 
椅面 2 型態變化 A2-1 椅面可變為梯形 

1.基本式樣 B1-2 背板與立柱分離 
2.高度 B2-3 背高變為 2倍腿高 

3.垂直分段 B3-0 無垂直分段  

4.角度變化 B4-0 無角度變化 
5.背板紋樣 B5-3 背板等距格狀分割 

6.椅背上緣變化 B6-0 無變化 

B 
椅背

7.背板裝飾 B7-0 無變化 
1.基本式樣 C1-2 四個方形柱 

2.式樣變化 C2-0 無式樣變化 
C 
腿 

3.後側紋樣變化 C3-1 椅背延伸取代後腿 
1.形式 D1-0 無扶手 D 

扶手 2.椅面連接形式 （無適用規則） 

1.基本排列式樣 E1-2 方棖H型(1-1-1)排列E 
棖子 2.棖子數目變化 E2-4 H型 1-4-1 排列 

1.挖孔型式 F1-0 無挖孔 

2.板材細部處理 F2-0 背板板材無變化 
3.背板紋樣修飾 F3-0 背板紋樣無修飾 

F 
其他

4.木製構件色彩 F4-0 可以是黑色  
 8 Mack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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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ckintosh  

驗證本研究提出之 Mackintosh 座椅風格型態建構法則之可行性後，本節進一步透過歸納的法則式設計知

識（表 1）與型態建構程序（圖 5）進行新的座椅設計，期能重現 Mackintosh 風格於新的作品，達到該風格特

色再現之目的。圖 8 所示之三件作品，即是依本研究提出之型態建構程序，隨著採用型態建構法則程序的差

異，所產生之不同座椅型式。 

根據本研究先前文獻探討所歸納的四點 Mackintosh 風格特色──大量運用水平與垂直線、避免過多細節

裝飾的幾何造形、透空手法之利用、強調現代與傳統的對比，上面三個風格重現案例所示的新設計確實展現

了 Mackintosh 作品常見的特色，展現了此一型態建構法則在設計師的應用下，可以達成 Mackintosh 座椅風格

再現的功能。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 Mackintosh 座椅設計之型態分析，以萃取該設計風格之型態元素與建構法則，主要目的是探

索設計知識透明化的可能性。由於，設計領域一直缺乏能表達型態建構知識的設計模式，為了能系統化的將

先前設計案例的經驗，移轉到其他的情形應用，本研究以 Mackintosh 座椅為例，企圖透過產品外觀與視覺風

格之間關聯性的探索，解析形成 Mackintosh 座椅風格的型態元件與建構規則。藉由「型態分析」以及「法則

式型態建構程序」的概念，針對十五件設計樣本之基本構件、可能構件形式，以及不同型態之間的組合規範

進行整理，進而推論出 Mackintosh 風格座椅之設計程序與型態建構法則，並透過作品回溯與風格重現之驗證，

確認該設計程序與型態建構法則之可行性。此一 Mackintosh 座椅風格之型態建構法則的提出，不但提供了設

計師一個能準確建構具有 Mackintosh 風格作品的設計方法，更重要的，企圖以一種正規化的設計表達模式，

傳達過去常被視為是黑箱作業的設計過程。雖然，本文僅就 Mackintosh 座椅的風格形成進行研究，但是此種

透過既有的風格樣本對風格形成的推論過程與手法，可以沿用至其他設計風格的研究，就設計科學的理論基

礎發展而言，其意義更加深遠。 

藉由 Hill House 座椅型態重溯之驗證，本研究提出之型態建構法則雖能達成預期的目標，但囿於研究規

模的限制，仍有許多的設計細節被忽略或簡化。雖然此種簡化設計問題的為設計師未來運用時保留了一些彈

性空間，但同時這也有違設計運算化過程對設計相關資訊明確化之需求，勢必對未來此一設計程序之運算化

過程造成困擾與疏漏。此外，本研究目前整理之構件型態與建構法則受限於研究樣本，如果企圖運用不屬於

該樣本素材庫的 Mackintosh 傢俱作品，來檢驗本文所發展之型態建構法則，很有可能會無法產生預期的結果，

這也是僅採用部份案例進行風格分析或造型文法研究的必然現象。因此，進行此類型研究時，素材庫之代表

性與否，對於其推論結果之準確性有著極大的影響。本研究只就文獻探討時所歸納之 Mackintosh 產品設計之

風格特徵，作為樣本選擇時之判別依據，將所蒐集到之設計作品進行篩選，未能就樣本之代表性進行深入探

討。所以，上述兩個方向將是後續研究需要繼續努力之處，才能將研究成果轉換成精準掌控之 Mackintosh 設

計風格。 

至於，型態建構法則的設計應用部分，本研究僅就所提出之型態建構法則的任意重組，提出了三件重現

Mackintosh 風格的新座椅設計，對於設計知識之運算應用而言，仍是侷限於原有知識的保存與應用方式，如

何藉由電腦系統強大的運算與記憶能力的引導與協助，讓已知的風格知識進行風格轉化，或是不同類型產品

的延伸利用，將可大幅擴展設計運算之應用範圍，並形成新的設計知識。此一研究方向，不但更符合電腦輔

助設計之精神，更是後續風格運算研究應多所著墨之處，期能將具備時代意義與造型特色的設計知識，再次

運用於未來的不同設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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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m-giving and styling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tract style-associated formal information from a corpus of Mackintosh’s works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recreation of the renowned style in the future design. Applying the morphological 
analysis technique and the rule-based concept, the corpus samples are first decomposed into five 
components each with a finite list of possible shapes; then based on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of the 
corpus samples, the combi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omponents are listed and expressed as 
form generative rules. A rule-based form generative system, consisting of a form-composing schema, a 
step-by-step procedure, and a set of generative rules, is proposed to create forms of Mackintosh style 
chair. 

The feasibility and potential of the proposed system are verified through reconstructing the design 
processes of Mackintosh’s original works --the Hill House chair, and through recreating new designs 
with recognizable Mackintosh characteristics. Most importantl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design 
knowledge underneath the geometry of design works can be externalized and preserved for both 
educational and practica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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